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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之专项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

立财务顾问”）作为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洋电机”、“上市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5 年 6

月 9 日下发的《关于对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

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5】第 4 号，以下简称“重组问询函”）的要求，本独

立财务顾问就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驱动”

或“目标公司”）的公司治理相关安排、上市公司对上海电驱动的控制情况、相

关约定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以及相关约定是否符合《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规定等内容进行了专项

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专项核查意见中的简称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中“释义”所

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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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问询函》问题 1： 

重组预案中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电驱动”）董事会将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交易对手方上海升谙能有权委派 6

名董事，大洋电机有权委派 3 名董事，大洋电机承诺未来始终保证上海升谙能

委派的董事在上海电驱动董事会至少占有 2/3 以上的决策权，并在上海电驱动章

程中进行约定，同时约定上海电驱动章程的修改必须经上海电驱动董事会中 2/3

以上董事同意。 

请补充说明上述约定的风险、合理性及合规性，并说明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能否对上海电驱动形成实际控制、上市公司将如何保持对该公司的控制、上

海电驱动能否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同时，请说明该约定是否损害上市公司

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导致此次重组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第三条、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规定。 

请公司财务顾问、律师就前述事项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并披露，并请会计师

就上海电驱动能否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发表专项意见并披露。请在“重大风险

提示”部分就前述约定可能导致的风险作出充分提示。 

回复： 

（一）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第 5.2 条的有关规定 

重组预案中披露的相关内容系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第

5.2 条的内容：5.2 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及规范运作

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设立董事会、监事会。届时目标公司董事会将由 9 名董事组成，

其中上海升谙能有权委派 6 名董事，甲方有权委派 3 名董事；监事会将由 3 名监

事组成，其中上海升谙能有权委派 1 名监事。甲方承诺未来始终保证上海升谙能

委派的董事在目标公司董事会至少占有 2/3 以上（以上含本数，下同）的决策权，

并在上海电驱动章程中进行约定，同时约定目标公司章程的修改必须经目标公司

董事会中 2/3 以上董事同意。 

（二）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第 5.2 条的设置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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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电驱动将成为大洋电机的全资子公司。大洋电机充分

认可上海电驱动原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团队，希望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上海电

驱动的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给予原管理层较高的自主权，并使其核心团队形成重

组后能保持长期稳定的预期，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发挥核心团队在行业中的先

发优势，保持上海电驱动的经营活力。因此，经各方协商，大洋电机在上海电驱

动董事会中保留了三分之一的席位，大洋电机保证上海升谙能（注：上海升谙能

为上海电驱动核心团队成员设立的公司）委派的董事在目标公司董事会至少占有

2/3 以上（以上含本数，下同）的决策权，并在上海电驱动章程中进行约定，同

时约定目标公司章程的修改必须经目标公司董事会中 2/3 以上董事同意，以最大

限度地保证上海电驱动经营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三）交易各方经协商后删除了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中第 5.2 条 

在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后，交易各方认真论证了《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第 5.2 条在会计处理上可能带来的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

电驱动被认定为不能并表的风险。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经交易各方协商，各方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一）》，删去《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第 5.2 条。 

（四）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能否对上海电驱动形成实际控制、上市公司将

如何保持对该公司的控制、以及是否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一）》，本次交易完成后，大洋电机有权根据《公司法》、《企

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以及《公司章程》、《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对上海电驱动进行全面管理和控制，包括但不限于委派上海电驱动

全部董事等。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大洋电机能对上海电驱动形成实际控制，

并可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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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请说明该约定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导致此

次重组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十一条、第四十

三条规定。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经交易各方协商，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一）》的方式删除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第 5.2 条。本次交易完成后，大洋电机能对上海电驱动形成实际控

制，并可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因此，本次交易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

合法权益、不会导致此次重组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

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规定。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第 5.2

条删除后，大洋电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权根据《公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

章程》、《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对

上海电驱动进行全面管理和控制，包括但不限于委派上海电驱动全部董事等。因

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大洋电机能对上海电驱动形成实际控制，并可将其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不会导致此次重

组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规

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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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之专项核

查意见》之盖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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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11 日 

 




